
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 志工請假申請書

申請人 申請日期 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

組別 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

 病假請假

事由  事假  (事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請假

時間

1.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
2.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_____日

申請人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恢復值勤

時間
預計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提前或延後請告知各組志工組長)

審   查   欄   位

志工時段組長 志工隊隊長 志工承辦人

推廣輔導組組長 秘書 機關首長

備註: 

1、志工因故需連續請假一個月(含)以上未滿三個月，請務必填寫本「請假申請書」向志

工管理單位請假。

2、依請假事由，病假(志工本身身體因素導致無法值勤者)不須補班，其他請假事由則須

補班以達最低值勤時數 100 小時。

3、填表說明：本申請書請申請人填妥欄位（審查欄位請勿填寫），並簽名或加蓋印章送至本

館。


